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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行政院、交通部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行政院為協助解決臺灣高速鐵路公司(下稱

高鐵公司)資金需求，指示中華航空事業發

展基金會(下稱航發會)限期購買該公司丙

種特別股新臺幣(下同)四十五億元，惟該

項投資決策未經正式會議及評估作業，亦

未留存任何紀錄可供稽查，過程粗糙急率；

又該院明知航發會屬財團法人，投資高速

鐵路有違該會協助發展航空事業之章程目

的，亦可知悉因時間急迫，相關董事會召

集程序勢難符合法令規定，仍為上開違反

章程及法令之指示，顯有失當；而交通部

長擔任航發會董事長，管理及監督財團法

人之角色混同，董事會以遵守政策指示及

考量國家利益為由通過相關議案，交通部

復怠於監督，率予許可，致生航發會重大

損害，財團法人設置之公益目的盪然無存，

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行政院為解決臺灣高速鐵路公司(下稱高鐵公司)興

建期籌資困難及協助該公司於民國 (下同)九十四年九月

三十日前募集增資新臺幣(下同)七十五億元，於同年月

二十三日由該院秘書長卓○○電話聯繫當時陪同總統

在中南美訪問之交通部長林○○，告知行政院開會決定

要求航發會購買高鐵公司特別股四十五億元，林○○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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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聯繫代理部務及參與會議之政務次長周○○商討，指

示由兼任航發會董事之交通部常務次長游○○召集董

事會配合執行。航發會於同年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時及七

時分別召開第六屆董事第五次、第六次臨時會議，決議

修正捐助章程(即增列「協助國家重大交通建設」等規定)，

及購買高鐵公司發行之丙種特別股計四十五億元，會中

雖有魏○○、陳○等人表達不同意見，惟未記錄發言內

容而以全體無異議通過。同年月二十八日該會將董事會

決議陳報交通部，交通部明知該項決議違反章程且董事

會召集程序違法，且決議內容違反章程，仍立即予以許

可。航發會於隔日(二十九日)收受主管機關許可函文，

旋經投標比價程序，以借期兩年，年利率 2.5%為條件，

將現值六折之五億股華航股票設定質權，向建華銀行及

臺北國際商銀貸得四十五億元，並於九月三十日將貸得

款項匯入高鐵公司專戶。案經本院調查竣事，因認行政

院投資決策程序粗糙急率、所為指示違反法令；又航發

會董監事之組成違反公設財團法人之公益性，致生該會

之重大損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，茲分述理由如下：  

一、行政院明知高鐵公司因增資募集困難，於九十四年九

月三十日有鉅額資金缺口，竟於同年月二十三日以支

持完成高鐵之政策指示，要求航發會購買該公司丙種

特別股計四十五億元。惟高鐵公司為依法成立之民營

企業，要求另一財團法人挹注資金，似無法源依據。

且行政院及交通部事前未能因應妥處，依法督促高鐵

公司改善。又該項投資決策既未經正式會議討論，亦

未評估其效益，復無留存任何紀錄，且違反航發會章

程目的「協助發展航空事業」，及其董事會應於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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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召集之規定，不論程序面或實質面均屬違法失當。 

(一)按行政院及其所屬機關之政策事項，乃專屬立法院

之監督範圍，不論其實質決定之妥當與否，本院不

宜介入，並應尊重其依法享有之判斷餘地及行政裁

量權限。然為達成特定之政策目的，對所屬公務員

為具體指示，因該項指示本身已非政策事項，依憲

法第九十六條、第九十七條第一項、監察法第二十

四條，屬本院職權，應無疑義。就本案而言，支持

興建高速鐵路與否，固屬政策決定事項，然行政院

具體指示航發會於一定期限內購買高鐵公司特別

股四十五億元，則係為達成上開目的之行政行為，

已非政策事項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關於航發會購買高鐵公司特別股之決策過程，詢據

當時於行政院參與會議之交通部次長周○○表示：

高鐵公司於九十四年九月底如資金未能到位，將導

致與日方的合約中止，工程停工，不利於高鐵後續

的興建及經營等語，並稱：行政院就高鐵公司七十

五億元資金缺口乙事召開多次會議，與會者有伊、

卓○○秘書長、張○○等人，其中一次殷○有到場。

當時擬向中華電信、中鋼等事業進行籌資，因中華

電信工會反對力量太大而作罷，後來才想到要航發

會籌資四十五億。復稱：該項政策係經過多次會議

討論及分析始形成，行政院及交通部嘗試由各個管

道處理均失敗，始作成上開的政策決定云云。又卓

○○雖拒絕接受本院約詢，但其與殷○、張○○、

周○○等人於檢察官訊問時亦為相同之證述。周○

○復表示相關會議均非正式會議，地點是在院長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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旁的小會議室，並無主席，只是在辦公室交換意見，

無會議紀錄或任何書面評估。足認該投資案因時間

急迫，逕由行政院幕僚非正式討論相關可行方案及

募集對象，既未擬具效益評估，亦未以正式會議討

論，復未留存任何紀錄，即指示交通部長兼航發會

董事長之林○○辦理，過程顯然粗糙急率。 

(三)復查該案由何人決策及指示內容為何乙節，詢據周

○○表示不願正面答覆，惟稱：政策決定後，執行

面由航發會執行。伊當時向部長報告高鐵九月底資

金必頇到位，政策決定由航發會購買特別股。另據

華航董事長魏○○表示：「就我所知，當時幕後主

導應是周○○次長，是他指示的，他一定要我們開

會通過。主席是游○○，他也很無奈，他說上面指

示來開這個會，現場其實沒有人願意贊成，只是不

方便說話而已。……」游○○則稱：「部長的確指

示我聽周○○次長的」。另詢據林○○則否認事前

知情，表示伊於九十四年九月二十日陪同陳前總統

出訪中南美，同年月二十五日在國外接獲行政院秘

書長卓○○告知，稱行政院開會決定要求航發會購

買高鐵公司四十五億元特別股等語。而行政院長謝

○○於九十四年九月三十日立法院答詢時亦稱：

「他們報告時，我只是政策性表示支持高鐵，讓它

能夠運作，只要有人要投資，我們都很歡迎，……

我只能說決策部分由我負責，因為重大的決策是我

要負責的，支持高鐵是我決定的，我有同意，所以

沒有問題，但是技術上我就不知道了。……如果高

鐵這件事是不對的，臺灣民眾也不支援，我就要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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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。如果決策違法，決策者必頇負責；若決策沒

有違法，但是證明決策有錯誤，而造成傷害與損失，

當然我就要負責……」。足認周○○等行政院幕僚

以支持完成高鐵之政策決定，指示交通部長林○○

配合執行，林○○再交由常務次長游○○執行，且

依其指示之內容，即由航發會購買高鐵特別股及資

金頇於九月底前到位觀之，董事會並無自由判斷或

形成不同意見的空間。至於周○○辯稱伊僅負責通

知林部長及游次長，相關作業由航發會自行處理，

該案非由交通部主導，交通部僅針對其結論進行審

核，伊無法過問董事會的決議云云，顯與事實不符，

尚難採認。 

(四)查航發會係七十七年間，由實質上替政府持有中華

航空公司(下稱華航公司)股份之二十七位股東，為

確保華航永續經營及提升我國民航事業發展，經考

量各種制度及方案，由全體華航公司股東共同將持

有之華航股份全數捐出，所成立中立超然之財團法

人，此有航發會首屆董事陳○○九十四年十月三日

之媒體(聯合報/A15 版/民意論壇)投書可稽。其捐助

章程第二條規定，該會以「協助中華民國航空事業

發展、研究及有關活動之推展」為唯一目的。而高

速鐵路為國內西部航空之競爭對象，交通部次長游

○○坦承交通部數年前已預知高鐵通車對西部空

運將造成衝擊，中鋼董事長(曾任職該部運輸研究所

所長)張○○更表示，運輸研究所當時即已評估，西

部航線除北高航線外均無法生存，足證投資高鐵顯

然與協助航空事業發展之目的背道而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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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依當時有效之「交通部主管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

督準則」第二十一條、第二十四條規定：交通事業

財團法人變更章程、變更法人目的或投資相關聯事

業，應經董事會特別決議及交通部許可，且應於會

議十日前，將議程通知全體董事及交通部，不得以

臨時動議提出；又財團法人財產之運用，以投資相

關聯事業為限。惟查航發會投資高鐵乙案程序確有

重大瑕疵，該會第六屆第五、六次董事會未及於前

十日通知全體董事，且非由當時董事長林○○親自

召集，又以臨時動議提出修改章程及通過投資高鐵

公司特別股案，致使該會該次章程修改案遭法院駁

回。顯示行政院所為指示，明顯違反章程及法令規

定。 

綜上，航發會投資高鐵公司特別股四十五億元係

屬行政院之決策，該項決策事前既未擬具效益評估，

亦未依正式會議討論，復未留存任何紀錄，逕由幕僚

單位討論可行方案及募集對象，即指示兼任航發會董

事長之交通部長配合辦理，且依指示內容，董事會無

自由判斷或形成不同意見之空間；惟航發會屬財團法

人，投資高速鐵路有違該會協助發展航空事業之章程

目的，且因時間急迫，董事會召集程序勢難符合法令

規定，行政院之指示違反章程及法令，顯有失當。  

二、航發會董監事由行政機關首長兼任，上開董事會中雖

有董事提出反對意見，認為違反章程目的，且財務資

料不全。但董事會仍以政策指示為由通過，全未考量

該項投資對航發會可能造成之重大損害，顯失維護航

發會權益之立場；又該會董事長由主管機關交通部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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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任，使管理及監督角色混同；交通部對董事會不符

捐助目的及影響存續之決議，怠忽其監督職責，率予

許可，肇致航發會重大損害，核有重大違失。  

(一)航發會章程以「協助中華民國航空事業發展、研究

及有關活動之推展」為唯一目的，已如前述。章程

明定其董事九人、監事一人，應由對捐助目的富有

研究之專家學者、社會公正人士及華航董事長及總

經理共同組成。惟於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發生中

華航空公司 CI-611 班機澎湖空難，行政院為解散航

發會，推動華航釋股之目的，指示航發會董事會改

組，此有院長游錫堃於同年月三十一日親筆指示可

佐。嗣航發會董事會依指示於九十一年六月七日完

成改組，並於九十一年十月三日第五屆第十一次董

事會決議，章程除保留華航董事長及總經理擔任董

事二席外，餘董事七席及監事一席修改為政府推薦

交通部長、次長及相關部會首長或副首長擔任，並

於九十二年四月四日完成章程修正案之法院登記

程序。惟航發會客觀上並無因情事變更而有目的不

能達到之情形，捐助人亦無解散航發會之意思，該

次章程修正目的即與民法相關規定不符。  

(二)又，航發會投資高鐵乙案，明顯違反該會協助中華

民國航空事業發展、研究及有關活動之推展目的，

但董事會逕以配合國家政策為由予以同意，違背其

受任人應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。據主持會議之

交通部次長游○○表示：「(問：是林○○的決策？)

是否林部長決策我不知道，但知這是政策，如果不

行的話，政府要拿出三千多億，是既定的政策，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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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固定收益，當時只依長官之命行事，我的長官是

部長。印象中謝○○在媒體說明是其決策。……」

參與董事會之華航董事長魏○○則表示：「我們對

於違反章程一事很清楚……，我一開始就表示投資

高鐵不符合章程有關航空事業的規定，當場的董事

還有陳樹表示不贊成，他甚至要離開會場，但他離

開，會就開不成了。席中有人說：今天如不通過，

明天高鐵就要破產，政府要拿出二、三千億元，航

發會是在幫政府的忙。…」游芳來則表示：「會中

有人提到高鐵公司特別股的用意、財務資料不全，

應請補全，這是陳○提出的，並不是反對意見。……」

當時擔任航發會監事之行政院主計長許○○甚至

表示伊從主計長的立場，認為高鐵若無法繼續推動，

國家必頇強制收購，從國家整體利益的立場，伊無

反對的理由云云。惟與會董事既知悉該議案違反章

程協助航空事業之目的，亦明知欠缺可作決策之足

夠財務資料，無法現場作出決策，更可預見相關投

資對航發會權益造成重大損害，竟未考量可能發生

之投資及融資風險，一昧以政策指示為由通過，足

見航發會之董、監事因受行政壓力，混淆政策指示

及航發會章程目的，有失維護航發會權益之立場。 

(三)按交通事業財團法人變更章程或投資相關聯事業，

應於會議十日前，將議程通知全體董事及交通部，

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；又財團法人財產之運用，以

投資相關聯事業為限，且頇經交通部專案許可，修

正前「交通部主管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」

第二十一條、第二十四條定有明文。航發會第六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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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第五次、第六次臨時會議未依規定於十日前

通知董事及交通部、決議內容違反章程所定設立目

的、以捐助之財產質押貸款投資非相關聯產業等，

在在明顯違反相關規定。惟交通部竟率予核准，辯

稱：航發會依董事會職權，對基金作充分之運用，

購買高鐵公司特別股之利息差額收益，將有利該會

資金之運用，故原則尊重該會之決定等語。周○○

則表示：交通部只針對航發會的結論來審核，交通

部考量董事對於未於十天前送達開會通知乙事並

無不同意見，交通部尊重他們的意見云云。顯見因

主管機關首長、副首長擔任該會董事，球員兼裁判，

交通部完全配合該會決議，喪失監督立場，違背財

團法人他律之基本原則。 

(四)又詢據林○○、游○○等人表示：航發會所購特別

股前兩年股利 9.5％，後兩年 0，平均每年 4.75％，

扣除銀行貸款利息成本約 2％，尚有約 2.5％以上股

利收入。林○○及許○○並稱：該項投資不但財務

面有收益，風險及償債能力也因有國家簽訂之三方

特許合約及政府強制收買而有保障云云。惟查，該

特別股九十六年度股息因高鐵公司營運期虧損而

未支付三億一千八百六十萬七千六百二十四

(318,607,624)元，航發會尚應每年負擔借款利息支

出約一億元，顯見林○○等航發會董、監事評估失

實；又該特別股(每股原購價 9.3 元)轉換普通股(以

九十八年五月高鐵公司股價約 4.0~4.5 元)，其損失

已近二十三億元，縱不計入，該特別股四年到期後，

能否順利以原購價回贖，亦大有疑問。再者，卷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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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灣南北高速鐵路計畫三方契約」，係政府、高

鐵公司及聯貸銀行於八十九年二月二日簽訂，該次

總授信額度為三、二三三億元，三方契約之效力及

於除一百五十億元履約保證金外之三、○八三億元。

航發會於九十四年所購買之特別股，顯非三方契約

效力所及。又國家因上開聯貸負擔保證債務，依預

算法第八條在預算書上揭露約三、二五九億元，特

別股不但與三方契約無涉，即使國家強制收買，其

收回資金之可能性也微乎其微。更有甚者，航發會

於九十七年底經評估上述高鐵公司特別股已發生

減損，因此將該投資帳面金額四十一億三千四百二

十一萬三千三百五十 (4,134,213,350)元 (總成本

4,500,456,000 元 扣 除 特 別 股 投 資 折 價 之

366,242,650 元)全額提列減損損失，此有航發會九

十七年財務報告書可參，益見航發會官派董、監事

未切實評估投資風險，並善盡審核把關之責，罔顧

法律規範，摒棄專業考量，卻順承上意聽命行事，

急率核准航發會投資高鐵公司特別股四十五億元，

肇致航發會重大損害，顯然有虧職守，違失情節灼

然。 

綜上，行政院為因應高鐵公司增資需求，於同年月

二十三日以支持完成高鐵之政策指示，要求航發會購買

該公司丙種特別股計四十五億元。惟該項投資決策未經

正式會議討論，亦未評估其效益，復無留存任何紀錄，

且違反航發會章程目的，顯有失當；而交通部長擔任航

發會董事長，管理及監督財團法人之角色衝突混淆，董

事會以遵守政策指示為由通過相關議案，交通部復怠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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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督，率予許可，致生航發會重大損害，爰依監察法第

二十四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

見復。 

 

提案委員：李委員復甸  

余委員騰芳  

馬委員秀如  

葉委員耀鵬 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9 8    年    7    月    8    日 


